
中共厦门南洋职业学院委员会
厦南洋党〔2025〕120 号

厦门南洋职业学院师德舆情应急处理和重大
问题报告制度

为贯彻落实教育部等七部门印发《关于加强和改进新时代

师德师风建设的实施意见》，有效研判和及时应对师德舆情，

预防、预警、消除和迅速处理师德师风建设中的隐患与重大问

题，进一步完善我校师德师风建设工作机制，特制定本制度。

一、舆情分级和重大问题界定

（一）舆情分级

根据舆情内容、影响程度、涉及范围等因素，师德舆情分

为一般民意舆情、负面舆情、重大舆情等预警等级。

一般民意舆情指教职工、学生(含学生家长、社会人士等)

就学校出台的政策文件、措施、做法，或各部门工作领域、工

作职责、教职工履职情况等提出的咨询、意见、建议、投诉等

问题。

负面舆情指投诉、反映的师德问题关系学校形象、声誉，

或易成为大众、社会媒体关注焦点，或师德问题性质严重。

重大舆情指发生的师德失范行为性质特别严重或属于禁止

行为，引起社会大众、媒体的关注，被转发扩散。

（二）师德重大问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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师德重大问题是指教职工出现《厦门南洋职业学院教师师

德失范行为负面清单及处理办法（修订）》（厦南洋党[2023]46

号）中“负面清单”行为，性质严重，或师德失范行为造成重

大舆情或社会不良影响。

二、应急处理和报告要求

党委宣传部对学院、教职工或其他渠道反馈收集到的或接

到举报的师德舆情，要在第一时间进行分析评估，根据师德舆

情分级，启动相应应急机制进行处理：

对一般民意舆情，由舆情所涉职能部门或学院及时回复，

解释引导，防止舆情转性和蔓延。

对负面舆情，知情学院或部门应及时报送校领导、党委宣

传部，由党委宣传部组织会商会议，进行研判、分析评估，根

据舆情涉及内容，由相关职能部门牵头，认真调查核实，如与

事实不符或出入较大，及时予以澄清，以正视听；如情况属实，

按照有关规定，严肃处理，尽早尽快消除负面影响。

对重大舆情或师德重大问题，所涉学院(或职能部门),在第

一时间向校领导和党委宣传部报告并处置。校院两级组织上下

联动，迅速启动重大舆情应急预案，24 小时跟踪舆情，主管或

分管校领导根据舆情或问题的严重程度和涉及范围迅速做出指

示;如有政策把控需要，可同时报告上级主管部门，听取其意见;

相关职能部门根据校领导指示，组织专人进行详尽调查核实，

形成书面调查报告，提出拟处理意见，提交党委会研究处理。

党委宣传部及时发布处理情况，对媒体报道的教师失德违纪事

件，积极予以回应，消除负面影响。

三、师德调研与舆情监控措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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